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臨時工程用水申請規定
（摘錄自本處「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、檢驗、設計作業手冊」）
1、適用時機
（1）臨時性工程，因暫時需用水。

（2）建築基地在整地初期或表位尚未確定而急需用水。

（3）其他工地需用水者。
2、應備文件

（1）建造執照影本或合約。

（2）其他證明文件或公函。

（3）臨時工程用水申請書、切結書。
3、注意事項
（1） 臨時性之工程用水，於工程完工後由本處逕行拆除。
（2） 切結書須註明臨時工程用水期限，並預繳拆除費用。

（3） 申請口徑超過50mm以上時，需採間接方式供水。

（4） 審圖完成後申請先行施工表前管線時，應予配合拆除。如需續用工程用水，原有水表、水號可移用。
（5） 臨時工程用水原則上採塑用接合管方式施作，如施工確有困難可改採鞍帶分水栓方式施作，其費用以「SSP接水處」計收。
（6） 各分處應加強用戶申請臨時工程用水之審查，如該案已完成「自來水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」審查，應改申請第一段施工兼工程用水。
（7） 建築基地整地初期，可將基地內舊有水表擇一變更為臨時工程用水（附舊栓水費單），惟該留用水表及管線應於「自來水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」審查合格3天內通知用戶拆除，並改申請第一段施工兼工程用水。
